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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

《吕氏春秋》是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 , 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。

它的哲学思想、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资

料 ,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 ,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,进行

深入的研究。这对我们了解战国末期的思想政治文化状况 ,具有

重要的意义。

一

据《史记》等书记载 ,《吕氏春秋》为秦相国吕不韦召集门下宾

客儒士集体编撰。尽管这部书出自诸宾客儒士之手 ,但它基本上

反映了主持人吕不韦的思想。

关于吕不韦的记载 ,主要见于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。我们这里

依照《史记》,参照《战国策》作些简要的介绍。

吕不韦 ,濮阳人 ,阳翟的富商 ,家累千金。秦昭襄王四十二年 ,

安国君立为太子 ,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 ,而宠幸的华阳夫人无子。

安国君庶子公子楚因其母夏姬不被宠幸 ,地位低下 ,而为质于赵。

此时 ,“秦数攻赵”,所以“赵不甚礼子楚”。子楚的处境很窘 ,且“车

乘进用不饶 ,居处困 ,不得意”(《史记·吕不韦传》)。吕不韦经商邯

郸 ,见到公子楚 ,认为“此奇货也 ,不可失”(高诱《吕氏春秋序》)。

于是主动以千金为公子楚西游于秦 ,使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楚

为适嗣。昭襄王五十六年卒 ,安国君即位 ,为孝文王 , 立子楚为太

子。次年 ,孝文王卒 ,子楚即位 ,为庄襄王。庄襄王曾许下“必如君

策 ,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”的诺言 ,于是“以吕不韦为丞相 ,封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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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侯 ,食河南雒阳十万户”。吕不韦一跃而成为秦国的达官显宦。

吕不韦的弃商从政 ,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强烈愿

望。

吕不韦在庄襄王、秦始皇时期为相十三年。庄襄王在位三年

而死 ,秦始皇即位时年仅十三岁 ,尊吕不韦为相国 ,号称仲父。此

时秦国的大政方针主要由吕不韦决定。它的权力超过了昭襄王相

国应侯范雎 ,《战国策》说 :“应侯之用秦也 ,孰与文信侯专 ? 曰 :应

侯不如文信侯专。”吕不韦主理秦国国政 ,为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

积极的贡献。吕不韦主张并致力于对六国的战争。典籍中明确记

载吕不韦用兵的有两处 ,一处是《史记·秦本纪》:“庄襄王元年 ,

⋯⋯东周君与诸侯谋秦 ,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 ,尽入其国。秦不绝

其祀 ,以阳人地赐周君 ,奉其祭祀。”吕不韦亲自率兵消灭东周 ,使

作为号召力的形式上的周天子不复存在 ,这是对东方诸侯的一次

沉重打击。另一处是《战国策·秦策五》:“文信侯欲攻赵 ,以广河

间 ,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丹质于秦。⋯⋯赵王立割五

城以广河间。归燕太子 , 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 ,与秦十一。”①

吕不韦当政时期 ,秦国对六国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 ,取得重大胜

利 ,大大扩展了秦国的疆土 ,为秦国最终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

基础。在内政方面 ,吕不韦也一反秦国独尊法家的政策 ,广收天下

之士 ,尤其是引进了大批儒士。在经济上 ,在主张尚农的同时 ,也

鼓励工商 ,他曾说 :“凡民自七尺以上 ,属诸三官 :农攻粟 ,工攻器 ,

贾攻货。”(《吕氏春秋·上农》) ② 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 ,秦始皇命

大畜牧主乌氏倮“比封君 ,以时与列臣朝请”;并为依靠开掘丹砂致

富的寡妇清筑女怀清台。这些事都发生在吕不韦执政时期 ,“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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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事亦见《史记·甘罗传》。



牧长 ,穷乡寡妇”如此豪富 ,能够“礼抗万乘、名显天下”,无疑是吕

不韦鼓励工商的经济政策带来的结果。① 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国经

济发展的一斑。秦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,为它消灭六国 ,统一天下准

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。然而 ,吕不韦在内政方面的这些政策 ,与秦

始皇是格格不入的。所以秦始皇在亲政后的第二年 ,即秦始皇十

年 ,以牵连到�$禣与太后事为借口 ,免去了吕不韦丞相的职务 ,使

他回到河南封地去。两年以后 ,秦始皇又怕他作乱 ,将他徙居蜀

地 ,吕不韦见大势已去 ,便在赴蜀途中饮荓自杀了。尽管他在与秦

始皇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 ,但他在秦国统一大业中建立的功绩还

是应该肯定的。

《吕氏春秋》是先秦典籍中惟一可以知道确切写作年代的书。

本书《序意》中说 :“维秦八年 ,岁在縩滩 ,秋甲子朔。朔之日 ,良人

请问十二纪。”高诱认为这里的“八年”就是秦始皇即位的第八年。

有人根据“縩滩”为“太岁在申”之名 ,而认为是秦灭东周后八年 ,即

秦始皇五年。还有一些说法 ,相差不过在二三年之间。能够如此

确切地知道它的成书年代 ,研究它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。

在秦始皇亲政前夕 ,秦国行将统一天下之际 ,吕不韦召集门下

宾客纂集《吕氏春秋》的目的是什么呢 ?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说 :

“当是时 ,魏有信陵君 ,楚有春申君 ,赵有平原君 ,齐有孟尝君 ,皆下

士喜宾客以相倾。吕不韦以秦之强 ,羞不如 ,亦招致士 ,厚遇之 ,至

食客三千人。是时诸侯多辩士 ,如荀卿之徒 ,著书布天下。吕不韦

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 ,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 ,二十余万言 ,

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,号曰《吕氏春秋》。”司马迁认为吕不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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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为了和六国四公子比并而招士 ,为仿效荀卿等著书布天下而使

客人人著所闻 ,完全是从个人荣辱出发的。我们要真正了解吕不

韦纂集《吕氏春秋》的目的 ,必须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入手来分析。

当时 ,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 ,六国诸侯已无力再阻挡这一历

史潮流。吕不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 ,他凭着政治家的敏感 ,又

考虑到秦国的实际情况 ,感到秦国取得统一天下的胜利已经不是

困难的了 ,而保持住这个胜利才是真正困难的 ,他说 :“胜非其难者

也 ,持之其难者也。”(《慎大》)因此 ,作为相国的吕不韦必须考虑统

一后的秦帝国如何治理 ? 实行什么政策才能长治久安 ? 吕不韦是

不同意用自孝公以来就几乎处于独尊地位的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

基本国策的 ,他必须把自己在秦国实行的政策理论化 ,作为统一的

秦帝国的治国纲领。这一部《吕氏春秋》就是他的治国纲领。书成

以后 ,吕不韦“布咸阳市门 ,悬千金其上 ,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

一字者予千金”(《吕不韦传》)。吕氏这一行动 , 也是出于政治目

的。他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 ,企图以相国之位 ,仲父之尊 ,迫使秦

始皇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 ,使自己的主张定于一尊 ,从而维持

秦国的长治久安 ,也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。如果说战国时期百

家并起的情况是与诸侯纷争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 ,那么《吕氏春

秋》的出现也正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的。

二

《吕氏春秋》的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

性质。它明显地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,而又对道家思想进行比较大

的改造 ,屏弃了道家思想中某些唯心主义成分。

对于宇宙本原的认识 ,是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争论得很激烈的

问题。老子提出宇宙本原是“道”的思想 ,他说 :“道生一 ,一生二 ,

二生三 ,三生万物。”(《老子·四十二章》)又说 :“天下万物生于有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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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生于无。”(《老子·四十章》)这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很好的说明 ,

他的“道”就是“无”,就是没有任何物质属性的虚无。《管子》中《内

业》、《心术》等四篇接受了老子关于道是宇宙本原的说法 ,但他们

明确提出这种“道”不是虚无 ,而是一种物质的“精气”。这就使人

们对宇宙本原的认识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了。《吕氏春秋》继承并

发挥了这种唯物主义的精气说 ,认为宇宙的本原是一种极其精微

的物质即“精气”,这种精气又叫做“太一”。正是由于这种“精气”

或“太一”的运动和结合而产生了千姿百态、性质迥异的天地万物。

《吕氏春秋》把这种“精气”又称作“道”,认为“道”是一种没有形状 ,

看也看不见 ,听也听不着的极其细微的物质 ,尽管它极其细微 ,但

它确是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。这种物质没有谁知道它的起始 ,也

没有谁知道它的终结 ,而且这种物质“其大无外 ,其小无内”(《下

贤》) ,这就是说它大到充塞天地 ,流溢宇宙 ,整个宇宙都是由它构

成 ,而小到精细至极 ,不能再有任何容纳。由于当时自然科学水平

的限制 ,《吕氏春秋》不可能对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本原作出科学

的描述。在两千多年前能够认识到宇宙是由物质的精气构成的 ,

这已经是很可贵的了。

由于《吕氏春秋》对宇宙本原的物质性的确认 ,它对天道的认

识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。如上文所说 ,它认为天是由精气

形成的 ,因此不是固有的 ,而是有它形成的时期 ,它说 :“天地有始 ,

天微以成 ,地塞以形。”(《有始》)精气中轻扬者上升而成为天 ,重浊

者下沉而成为地。《吕氏春秋》讲天 ,经常是与地对言 ,天有日月星

辰 ,地有草木禽兽 ,都是物质的自然界。这些日月星辰、草木禽兽

都不是神造的 ,而是由天地二气的结合及分离等自身矛盾运动而

形成的。人们要认识“天”,就要根据这些自然现象。它说 :“民无

道知天 ,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。”(《当赏》)从以上这些 ,

我们可以看出 ,《吕氏春秋》所谓天 ,不同于孔墨老庄对天的认识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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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或认为天是人格化的上帝 ,或认为是有制约力的人事的主宰 ,

或认为是由道产生的意识中的虚无。《吕氏春秋》的天道观 ,在很

大程度上受了荀子“天道自然”的影响 ,认识到天是实实在在的由

物质构成的自然界。《吕氏春秋》没有系统地阐述它的天道观 ,所

以显得不如荀子认识的全面和深刻。

《吕氏春秋》提出了“类同相召 ,气同则合 ,声比则应”(《召类》)

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命题。它认为自然界中同类事物之间

都有一种客观的联系。它说 :“慈石召铁 ,或引之也。树相近而靡 ,

或黺之也。圣人南面而立 ,以爱利民为心 ,号令未出 , 而天下皆延

颈举踵矣 ,则精通乎民也。”“身在乎秦 ,所亲爱在于齐 ,死而志气不

安 ,精或往来也。”(《精通》)那么精气为什么会在此二者而不在彼

二者之间沟通往来呢 ? 它认为这是因为同类同气的缘故。它说 :

“父母之于子也 ,子之于父母也 ,一体而两分 ,同气而异息。若草莽

之有华实也 ,若树木之有根心也。虽异处而相通 ,隐志相及 ,痛疾

相救 ,忧思相感 ,生则相欢 ,死则相哀 ,此之谓骨肉之亲。神出于忠

而应乎心 ,两精相得 ,岂待言哉 ?”(《精通》)它认为 ,骨肉之亲如同

一体而居两处 ,他们的心志靠精气相通而互相联系。它更进一步

认为 ,天地万物也如同父母之于子女一样 ,它说 :“天地万物 ,一人

之身也 ,此之谓大同。”(《有始》)它认为 ,天地万物虽然形形色色 ,

但它们都同样是由精气构成的 ,就如同一体而分居各处一样。所

以天地万物同类同气互相应和也是一种物质上的联系 ,而不是超

物质的意识或主宰在起作用。《吕氏春秋》希图用物质的精气说来

解释自然界中的应同现象 ,表现了它在天道观上的唯物主义色彩。

由于《吕氏春秋》出自众人之手 ,所以难免有些不一致的地方。它

在《明理》、《制乐》等篇中所讲述的灾异现象 ,虽然目的在于强调人

事的重要 ,劝人为善 ,但总有些荒诞不经 ,与全书的唯物主义色彩

有些乖剌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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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吕氏春秋》是不相信鬼神、不承认天命的。它在《博志》篇中

对于所听说的“孔丘、墨翟 ,昼日讽诵习业 ,夜亲见文王、周公旦而

问焉”这件事 ,只强调他们“用志如此其精”。它还进一步对人们给

这件事的结论“精而熟之 ,鬼将告之”(《博志》)提出了驳议 ,它认为

不是“鬼将告之”,只是“精而熟之”。它在《尽数》篇中说 :“今世上

卜筮祷祠 ,故疾病愈来。”这里它对世人崇尚卜筮祷祠求助天帝免

除疾病的作法也提出了异议。它认为人体疾病是精气郁结而成 ,

依靠卜筮祷祠求助上天 ,不但无补于疾病的痊愈 ,只能使疾病更加

厉害。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,《吕氏春秋》是否认鬼神的存

在的。同样 ,它对天命也是持否定态度的。它认为人的死生不是

什么命中注定的 ,而只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。它说 :“凡生于天地

之间 ,其必有死 ,所不免也。”(《节丧》)用这种观点来看《知分》篇中

禹的一段话就很清楚了 :

禹南省 ,方济乎江 ,黄龙负舟。舟中之人五色无主。禹仰

视天而叹曰 :“吾受命于天 ,竭力以养人。生 ,性也 ;死 , 命也。

余何忧于龙焉 ?”

这里的天 ,还是自然的天。本书在同一篇中紧接着对天和人的关

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,它说 :

凡人物者 ,阴阳之化也。阴阳者 ,造乎天而成者也。天固

有衰黽废伏 ,有盛盈黺息 ;人亦有困穷屈匮 ,有充实达遂。此

皆天之容、物理也 ,而不得不然之数也。

人是由天地合和、阴阳变化而成 ,因此也就随着天地的变化而有生

有死 ,这正是客观物质的必然性 ,不同于相信一切由上帝主宰的唯

心主义的“天命”。《吕氏春秋》对“命”作过明确的解释 ,它说 :“命

也者 ,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。人事智巧以举错者 ,不得与焉。故命

也者 ,就之未得 ,去之未失。”(《知分》)《吕氏春秋》所谓命 ,就是客

观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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